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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根据哈尔滨市档案馆藏档案和其他原始资料，可以看到哈尔滨解放区民主政

权的施政纲领、工商业保护与管理条例和劳动条例等都有了一定规模。这些法律法规体

现出浓重的苏联法的影响，但也带有更多的中国特色。这与当时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

广大干部的苏维埃情结、俄侨人口众多、紧迫的战争环境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理论上的渐

趋成熟等多种历史条件有关。哈尔滨解放区的法制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由农村革命根据地

法制建设转为城市法制建设的起点，是连接工农民主政权、抗日民主政权和其他解放区

人民政权并进而影响新中国法制建设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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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法即 “苏维埃法”或 “社会主义法”，是指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在俄罗斯苏维埃联

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苏俄）及随后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苏联）建立起来的一套法

律制度及因此而形成的法律传统。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苏联成

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而作为体现 “苏维埃人民意志”的苏联法，自然也就成为各社会主义国

家学习借鉴的对象，人们甚至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唯一的标准。苏联法的特点是强调党的领导，

强调法的阶级性质，在具体制度上实行民主集中制、议行合一的苏维埃制、土地国有制、严惩反

革命罪、重视保障工农的利益等。

苏联法对中国的影响从２０世纪的２０年代开始，至８０年代中期后逐渐消失，大约６０年的时

间，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入和最全面的时期是５０年代前期。苏联法之所以能影响中国，从

根本上说，它是一种革命的法。只有这样的法制才能确保工农的权益，集中一切力量去完成社会

主义革命或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中国的革命党为完成革命的任务也就必然要选择这种革命的法

制。这是广州、武汉革命政府及红色根据地政权采用苏联法的内在原因，也是哈尔滨解放区借鉴

苏联法的内在原因。

哈尔滨解放区既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一个行政区划概念。从时间上讲，哈尔滨解放区是指

从１９４６年４月２８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自卫军进驻哈尔滨到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新中国成

立时的人民民主政权时期，其起止时间与解放战争时期基本吻合。而从行政区划上讲，哈尔滨解

放区主要是指东北人民自卫军将国民党哈尔滨市政府及其反动军队赶出哈尔滨后所承袭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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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哈尔滨城区和近郊的农村，与现今哈尔滨的行政区域划分略有不同。〔１〕

哈尔滨是中国共产党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是党在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和

重要的战略后方。哈尔滨解放区是中国共产党从农村政权建设向城市政权建设，由区域法制建设

向国家法制建设转变的重要实践基地，这里的的法制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进行管理

国家的法制建设的开始，也是连接受苏联法影响的工农民主政权、抗日民主政权和新中国法制建

设的重要一环。因此，研究这个解放区的法制建设的历史经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于政权的更迭、战争的破坏及保管工作不到位等原因，哈尔滨的历史档案长期尘封。笔者

通过近３年的时间对哈尔滨市档案馆、哈尔滨市图书馆和黑龙江省图书馆的历史档案文献进行了

普查，并据此开展了整理与研究工作。哈尔滨市档案馆现存革命历史档案 （１９４６年４月２８日至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近８００卷，其中有大量的哈尔滨解放区法制建设的原始记录。这些丰富的原

始档案资料，成为撰写本文的基本依据。在写作过程中，笔者又将历史档案与当时出版发行的旧

报纸、书籍以及相关的俄文资料进行了比较与相互印证，基本形成了较完整可靠的史料链条。〔２〕

一、苏联法对哈尔滨解放区法制建设的主要影响

哈尔滨解放区建立后，中心任务是稳固政权和发展经济，因此，解放区法制建设的重点是宪

政建设和经济法规、劳动法规的制定。由于这方面的资料最为充分，也最能体现受苏联法影响的

痕迹，而其他法规的制定由于本身薄弱，加之笔者掌握资料不足，尚无法见其全貌。因此，本文

将以宪政建设、经济法规和劳动法规为重点对哈尔滨解放区的法制建设进行考察。

（一）宪政建设：从工农政权到各阶层联合政权

哈尔滨解放区的宪政建设受到了１９３６年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 （根本法）》的深

刻影响，在政权性质、政权组织形式以及公民权利和自由方面体现了与苏联法在本质上的相同

性，同时又基于国情的需要，进行了适当的变通和改造。

１．１９３６年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 （根本法）》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于１９１８年通过了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以下简

称苏俄１９１８年宪法）。该法是第一部苏维埃宪法，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法。

１９２４年１月３１日，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批准了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对苏联的

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规定。到３０年代中期，苏联结束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于１９３６

年颁布了新宪法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 （根本法）》（以下简称苏联１９３６年宪法），

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最终确立。苏联１９３６年宪法共１４６条，分为１３章。从法律上确立了苏联的政

权性质、政权组织形式以及公民权利等国家重大问题。

为了保证工人和农民的政治地位，苏联１９３６年宪法第１条规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以根本法的形式规定了国家政权的性质是工农的政权。

在国家管理形式上，苏联１９３６年宪法第３条规定：“苏联的一切权力属于城乡劳动者，由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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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哈尔滨解放区的行政区划中不含现今呼兰区与阿城区。

俄文版苏联法律文献最能反映出苏联法的原貌，但由于历史年代久远及语言差异等原因，与本文相关的俄文文献难

以寻觅。经过努力，笔者终于在各类零散的俄文文献中找到了有关苏联法的一些内容，如В．Н．Кудрявцев的著作

《ПолитицескаяюстициявСССР》，В．И．Хрисанов的著作 《ИсториягосударстваиправаРосии１９１７—１９９９》，在俄罗斯

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历史系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ｉｓｔ．ｍｓｕ．ｒｕ／）中找到了苏俄１９１８年 《俄罗斯社会主义

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１９３６年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 （根本法）》和１９２２年 《苏俄劳动法典》俄文

原文，为研究哈尔滨解放区宪政和劳动法规建设受苏联法的影响提供了直接的依据。本文中涉及的俄文法律原文均

出自该网站。



级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实现之。”这就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了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政权组织形式。

在公民的权利方面，苏联１９３６年宪法第１３５条规定：“代表的选举是普遍的，苏联所有年满

十八岁的公民，不分种族、民族、性别、信仰、教育程度，不问居住期限、社会出身、财产状

况、过去职业如何，都有参加代表的选举的权利。”为了保障人民的政治自由和人身权利，第１２５

条规定：“为了适合劳动人民的利益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法律保障苏联公民享有下列各种自由：

（一）言论自由；（二）出版自由；（三）集会自由；（四）游行和示威自由。”第１２７条规定：“苏

联公民有人身不可侵犯的保障。任何公民，非经法院决定或者检察长批准，不受逮捕。”

苏联宪法的这些规定对中国的影响都是最重要和最直接的。

２．１９４６年 《哈尔滨市施政纲领》等宪法性文件

哈尔滨解放区的宪法性文件主要有１９４６年７月颁布的 《哈尔滨市施政纲领》和 《哈尔滨市

临时参议会参议员选举规程》，１９４８年颁布的 《哈尔滨特别市市委、市政府关于政权建设及试选

工作的指示》和 《禁止非法拘捕审讯及侵犯他人人权等行为的布告》等。其中，１９４６年颁布的

《哈尔滨市施政纲领》具有根本法性质。

在政权性质的规定上，哈尔滨解放区受到了苏联１９３６年宪法的影响，同时又有一定的变化。

为了恢复经济及稳定社会秩序，哈尔滨解放前夜，《中国共产党滨江地区工作委员会告全体

同胞书》中即申明：“我们要求大量的工人、农民、贫苦市民、知识分子，及一切的技术人员和

各种的自由职业者，积极起来，参加政权、军队、新的警察及一切社会上的经济、文化、建设等

机关，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社会秩序和正常的经济政治生活。”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

革命阶段为建立国家政权积累经验，在中心大城市实行民主政治、建设法治的初次尝试，１９４６

年颁布的 《哈尔滨市施政纲领》的第１条和第２条规定：“建立民主的、法治的社会秩序”，初步

奠定了各阶层民主协商，共同管理哈尔滨的政权基础。１９４８年，《哈尔滨特别市市委、市政府关

于政权建设及试选工作的指示》中将哈尔滨城市政权定性为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

帝反封建的，反官僚资本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其成分应包括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

者、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及一切爱国人士。”〔３〕

上述 《指示》中所规定的哈尔滨解放区的政权性质，首先确立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在本

质上与苏联的 “工农政权”性质相同，但由于苏联１９３６宪法颁布时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已经确立，

而哈尔滨解放区仍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因而在借鉴苏联法，坚持无产阶级对政权的领导的

同时，改变了苏联１９３６年宪法和苏区工农民主政权关于政权性质的规定 〔４〕，将抗日民主政权

的宪政建设经验结合于其中 〔５〕，扩大了政权的参与群体。人们已认识到 “因城市的阶级结构和

农村不一样。必须以工人为骨干，团结知识分子和独立劳动者，联合自由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地

主和官僚资本家残余。”〔６〕

哈尔滨解放区的政权建设既传承了苏联和工农民主政权的政权本质属性，又体现了以城市为

中心的政权建设的特点，跳出了以往完全照搬苏联模式的思路，对苏联法既有借鉴，又有变通和

改造。可以说，哈尔滨解放区的政权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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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档案馆编：《哈尔滨解放》（内部发行），第３５页。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定和公布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２条也明确规定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的政权本质是 “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政权 “属于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完全

移植了１９１８年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第１条的规定： “俄国宣布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

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均归苏维埃掌握。”

１９４１年通过的 《陕甘宁抗日民主政权施政纲领》第１条要求 “团结抗日民主政权内部各社会阶级，各抗日党派”，

即凡是抗日人士均是政权参加者。

前引 〔３〕书，第３５页。



次尝试，对促进中国的宪政进程和社会发展都是十分必要的。

哈尔滨解放区的政权组织形式与苏联和工农民主政权具有直接的延续性 〔７〕，同时继承了陕

甘宁抗日民主政权参议会民主作风。１９４６年成立的哈尔滨市临时参议会是哈尔滨解放区民主政

权的最高权力机关。在临时参议会成立大会上，时任哈尔滨市卫戍司令部政治委员钟子云在致词

中说：“今天这个大会，应该是诚恳、热烈、团结、民主、和谐、愉快的大会。大家应该在这个

大会上，开诚布公将自己内心所要说的话，都无拘束的说出来，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

勉。”〔８〕时任松江省政府主席的冯仲云先生在致词时说：“我们此次能举行民主选举召开这次临

参会，由哈尔滨市民民主选举出来之市长，虽然还没有做到应有的普遍、直接、平等、不记名的

选举，然而现时条件之下，我们是已经作到了应有的可能的民主选举，并且展开了更加民主的前

途，以符哈尔滨人民之望。”〔９〕

１９４６年哈尔滨市第一届临时参议会参与主体广泛，代表了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充分体现了

解放区以各阶层共同协商为主要特征的政权组织形式。〔１０〕在哈尔滨市临时参议会的基础上，

１９４８年，哈尔滨解放区民主政权结合１９３６年苏联宪法与１９４５年９月由陕甘宁抗日民主政权首创

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成立了哈尔滨人民代表会议。〔１１〕

哈尔滨解放区在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方面的规定借鉴了苏联１９３６年宪法的规定，并结合抗日

民主政权的选举制度，将权利主体的范围拓展为各阶层民众。

１９４６年７月２日发布的 《哈尔滨市临时参议会参议员选举规程》第５条规定：“凡满十八岁

之中华民国国民，不分性别、民族、职业、阶级、党派、信仰、财产、文化程度、居住年限，除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一、凡有危害民族国家之罪行与曾任特务者；

二、曾被各地民主政府司法机关褫夺公权尚未恢复者；三、经各地民主政府通缉有案未销者；

四、有精神病者及有不良嗜好者。”１９４６年７月颁布的 《哈尔滨市施政纲领》第１条明确规定：

“建立民主政治，实行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制度”。１９４８年９月２３日，哈尔滨市政府发布的

《哈尔滨市街人民代表会议代表选举条例 （草案）》第３条规定：“凡在本市各行政街之居民年满

十八岁以上之中国公民不分性别、种族、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居住年限、社会职业、财产状

况，各革命阶级、人民团体、革命军人、民主党派以及少数民族，除第４条所规定者外均有同等

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１２〕

在干部委派方面，哈尔滨解放区与苏联也具有相似性。当时由于选举条件不成熟，干部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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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工农民主政权完全沿袭了１９１８苏俄宪法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３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

权为全国工农兵会议 （苏维埃）的大会，在大会闭会的期间，全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

哈尔滨市档案馆馆藏革命历史档案，全宗号３，目录号１，案卷号９。

哈尔滨市档案馆馆藏革命历史档案，全宗号３，目录号１，案卷号９。

哈尔滨市临时参议会成立大会于１９４６年７月１６日上午在市政府三楼礼堂召开。参议员总额暂定为６０人，候补参议

员１５人。７月９日，各行各业、各人民团体在不同场所按分配的名额选举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筹备委员会派工作人

员分赴各选举现场列席监选。１１日，教育界名流４０余人选出４人为参议员，学生界代表选出３人为参议员，１２日，

工商界选举１０人为参议员，市政府机关选举３人为参议员，同日，文化界选举２人为参议员，工人团体选举９人为

参议员，农民团体选举６人为参议员，部队军人选举４人为参议员，妇女界选举４人为参议员，医药界选举２人为

参议员，律师业选举１人为参议员，回族选举２人为参议员，政府还聘请抗战有功和地方贤达人士１０人为参议员。

以上档案为哈尔滨市档案馆馆藏革命历史档案，全宗号３，目录号１，案卷号４。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 《哈尔滨特别市市委、市府关于政权建设及试选工作的指示 （草案）》中指明：“我们必须认识实行城

市人民普遍平等直接选举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是实现城市政权民主化的重要步骤，普遍平等的直接选举制和人民代

表会议是人民民主政权最民主最进步的选举制最好的政权组织形式，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的选举制和资产阶级专政

的议会制度。”

该 《条例 （草案）》第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无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一、患精神病者；二、经民主政府判决褫

夺公权者；三、经民主政府通缉在案者；四、尚未领得本市发给之正式居住证者。



上级委派。例如，哈尔滨市市长刘成栋最初就是由松江省政府委派。〔１３〕１９４６年７月颁布的 《哈

尔滨临时参议会选举参议院选举规程》第２条规定： “因环境之必要与本市人民团体之不普遍，

政府可聘请现住本市之对于抗战有功，或地方贤达之士为参议员。但聘请名额不得超过市参议员

总额六分之一。”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发布的 《哈尔滨特别市市委、市政府关于政权建设及试选工作的指

示 （草案）》中指出：“哈尔滨市政权是从敌伪政权的废墟上利用旧成分，用自上而下的委派制建

立起来的”，但 “我们必须认识实行城市人民普遍平等直接选举和任免代表会议制度是实现城市

政权民主化的重要步骤。”《指示》对试选工作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如 “进行选举宣传，成立各级

选举委员会，审查登记选民，公布选民名册”等。〔１４〕

在保障人身自由方面，哈尔滨解放区临时参议会１９４６年７月制定的 《哈尔滨市施政纲领》

受到了苏联１９３６年宪法的直接影响。《纲领》第２条规定：“建立民主的法治的社会秩序，以保

障人权，保障市民集会、结社、出版、言论、信仰、居住之自由，除公安机关依法拒捕外任何机

关不得捕人，保障人身之自由。”１９４８年４月，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又颁发了 《禁止非法拘捕审讯

及侵犯他人人权等行为的布告》，强调对人权的法律保护。〔１５〕

哈尔滨解放区的宪政建设是连接苏区、边区、华北解放区以及新中国宪政建设的重要一环。

１９４８年的 《哈尔滨特别市市委、市政府关于政权建设及试选工作的指示》中关于哈尔滨解放区

的政权性质及其内涵的规定直接影响了 《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关于政权性质的界定。〔１６〕如

果说华北因素是考察建国初中央政权建设的重要变量的话，那么，哈尔滨解放区因素则是考察华

北解放区政权建设的重要变量。〔１７〕哈尔滨解放区的政权组织形式也直接影响了华北解放区人民

代表会议制度的建立，并影响了１９４９年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哈尔滨解放区选

举权的平等性体现了政治的民主性，为华北解放区选举平等原则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１８〕，进而影

响了１９４９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依法享有选举权

和被选举权”的规定。可以说，１９４６年 《哈尔滨市施政纲领》关于政治自由和人身权利的规定

是１９４８年 《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和１９４９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政治自由

和人身权利保护内容的主要渊源之一。

中国共产党从１９４５年七大以来，对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已有相当明确、成熟的

认识。哈尔滨解放区的宪政建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在借鉴苏联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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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解放区法制建设中的苏联法影响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参见１９４６年５月１日松江省政府文件 （松密字第二号）：《为派刘成栋为哈尔滨市长由》。见前引 〔３〕书，第６页。

参见前引 〔３〕书，第３７页。

布告颁发不久，哈尔滨市人民法院审理了 “韩友三非法拘禁他人案”。该案是以司法实践捍卫人权，惩罚侵犯人权犯

罪的典型案例。《哈尔滨日报》对此案专门发表了 《巩固民主秩序制止违法行为》的社论，指出 “造船所的偷窃嫌疑

案件，既无确凿认证物证，又不依法处理，私立公堂，擅用肉刑，这种侵犯人权，目无法纪行为，政府绳之以法，

治以应得之罪，是公正无私并获得社会同情和舆论的赞助的。”《哈尔滨日报》，１９４８年７月２５日。

１９４８年６月，华北局即表示：“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党外人士均应至少占三分之一。”参见中央

档案馆编：《共和国雏形 华北人民政府》，西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１２页。薄一波在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上

的讲话中指出：“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人民政府中，特别是县以上的这些机构中，必须使各民主阶层……尽可能地

都有他们的代表参加进去，并使他们有职有权。”参见中央档案馆编： 《晋察冀解放区历史文献选编 （１９４５—１９４９

年）》，中国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９９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１２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权利属于人民。”这里的人民则包括 “工

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反动阶级觉悟过来的某些爱国人士”２１。 “五四宪法”第１

条、第２条也同样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１９４８年８月，《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规定，凡年满十八岁的华北解放区人民，除精神病患者和依法判决褫夺公

民权者外，不分性别、种族、阶级、职业、信仰、教育程度等，一律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见 《中国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法制建设资料选编》（第一册），西南政法学院函授部１９８２年编，第４０、４１页。



政经验的同时，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本质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进行了紧密的结合，

以法律确认的方式实现了中国革命政权由苏联１９３６年宪法规定的 “工农政权”向 “各阶层的联

合政权”的转变，是新民主主义宪政建设的一次可贵的尝试，也是苏联法中国化的重要实践。

（二）经济政策法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

由于苏联法律体系中并没有经济法这一类别，所以，苏联对哈尔滨解放区经济建设的影响更

多地体现在政策层面上，政策与法律不分。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初期曾实行短暂的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以应付当时的战争条件。

这种带有强烈管制色彩的经济政策对当时同样处于战争环境的哈尔滨解放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它表现在１９４７年的 《哈市经济情况及对工商业的态度、政策》等经济政策法规的内容上。

哈尔滨解放区民主政权刚刚成立时，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经济衰败，物资匮乏，

人民生活困难等问题。为了巩固政权，发展经济，哈尔滨解放区对苏联经济政策进行借鉴时进行

了理性的选择。基于支援前线的需要，哈尔滨解放区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经济建设经验虽大

量借鉴，但没有效仿 “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和斯大林时期整齐划一的所有制体制以及排斥市

场经济的错误做法。

１９４６年７月发布的 《哈尔滨市政府敌伪财产处理纲要》中明确要求：“敌人投降后，大批工

厂、房屋、会社、仓库、商店收归市有”、“所有收归市有之大小工厂，均将委托或租与私人工商

业家经营之。”〔１９〕１９４６年的 《哈尔滨市施政纲领》中规定：“采取公私合作办法，增进哈尔滨市

与各县的粮食、燃料及日用品之贸易，以平抑物价，改善人民生活。”〔２０〕以上政策法规的颁布与

实施，使解放区由国家扶植开业的公私合营企业得到了很大发展，这与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确立

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相同。

为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哈尔滨解放区借鉴苏俄新经济政策经验，对私人工商业采取了保护

和扶持的态度。《哈尔滨市施政纲领》就明确表示：要 “保护私人财产所有权”，“恢复与发展工

商业，以繁荣市面。”〔２１〕

１９４７年９月２２日，哈尔滨特别市政府发出命令：为了进一步组织和团结本市工商业者贯彻

执行政府财经政策，发展战时生产贸易，繁荣解放区经济，支援前线，反对囤积居奇，决定解散

原商工会，成立工商界人民团体 哈尔滨市工商联合会。该联合会成立后，在加强对私营工商

业者的组织、管理和教育，指导工商业的正确发展和支援解放战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此后，市政府又先后颁发了 《哈市经济情况及对工商业的态度、政策》（１９４７年）、《哈尔滨

市工作方针》（１９４７年）、《哈市１９４８年的工作任务》、《哈尔滨特别市战时工商业保护和管理暂行

条例》（１９４８年）、《关于保护工商业问题》（１９４８年）等经济政策法规，保护工商业者的所有权

和合法经营，又严格限制和取缔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２２〕

受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影响，合作社经济也同样受到哈尔滨解放区的重视，成为国营经济和公

营经济的得力助手和沟通城乡物资交流的重要纽带。〔２３〕１９４８年１０月东北行政委员会颁布了

《东北解放区农村合作社组织条例》，在整个东北解放区推广合作社组织，１９４９年哈尔滨市政府

也制定了 《哈尔滨特别市合作社组织暂行条例》，为合作社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同时期的华北解放区，在１９４８年８月的 《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中也对合作社经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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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２０〕

〔２２〕

〔２３〕

哈尔滨市档案馆馆藏革命历史档案，全宗号２，目录号１，案卷号１３。

〔２１〕 同上，全宗号３，目录号１，案卷号９。

同上，全宗号１，目录号３，案卷号４。

到了１９４７年３月，哈尔滨合作社已达１００个，有１１７６７５户，共５８８３７５人加入了合作社，占全市８０万人口的７３％。

参见李述笑：《哈尔滨历史编年》，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编辑，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３１页。



了相应规定：为了促进农业生产，要普遍地组织供销合作社，通过这条经济纽带，把小生产者和

国家结合起来。国营经济所生产的以及由国营贸易机关从国外贩买回来的日用必需品、手工工

具、农业用具等，由供销合作社以公道的价格分配给小生产者。〔２４〕合作社经济受到了当时中共

中央领导的重视。

对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学习和实践需要有城市经济作为支撑。虽然１９３１年中华工农兵苏维

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 《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规定了苏区根据地的经济形式由国营

经济、私营经济、合作经济三部分构成，〔２５〕但由于战争时期以及当时的根据地都是经济不发达

的县城或农村地区，因此发展国营经济、私营经济以及合作社经济的政策都未能真正实施。哈尔

滨解放区作为全国第一个解放的大城市，城市政权的建立及城市经济环境为全面借鉴苏联经济政

策法规，发展国营经济、私营经济、合作经济提供了基本条件。它制定的政策和法律中也体现了

对国营经济、私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尤其是对私营工商业进行保护和扶植的特点。如１９４６年的

《哈尔滨市施政纲领》、１９４７年的 《哈市经济情况及对工商业的态度政策》和 《哈尔滨特别市战

时工商业保护和管理暂行条例》等法规都确立了保护工商业者的所有权及引导合法经营的原则。

哈尔滨解放区发展经济的具体法律规定是中国共产党借鉴苏联经济模式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

的全面实践，也是中国共产党从发展农村经济转型为发展城市经济乃至国家经济的重要实践。在

恢复经济中，哈尔滨解放区根据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方针，在恢复中有建设，在建设中搞恢

复，形成了独特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这个经济基础，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没收敌伪

财产建立起来的国营经济；有经过国家投资扶植开业的公私合营企业；有城市市民自动联合组织

的合作社经济；有私有经济和个体经济。这种具有中国新民主主义特色的多种经济成分的构成，

最早出现在哈尔滨恢复经济的实践中。〔２６〕

（三）劳动法规：从保障劳动者利益到 “劳资两利”的贯彻

１９４８年 《哈尔滨特别市战时暂行劳动条例》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一个解放的大城市颁布的劳

动法规。该法深受１９２２年 《苏俄劳动法典》的影响，同时又有一定变化，是对 “劳资两利”原

则的首次贯彻，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一次重要尝试。

１．１９２２年 《苏俄劳动法典》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为切实保障工人阶级的利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１９２２年制定了

《苏俄劳动法典》。〔２７〕该法典体现了对劳动者利益进行充分保护的指导思想。第５９条关于 “劳动

报酬的数额不得低于相当的国家机关为相当种类之劳动每次当时所规定的必须遵守的酬金最低

额”的规定，第９４条关于８小时工作时间的规定，以及第１３章关于妇女和未成年人保护和第１４

章关于劳动保护等规定均体现了该法宗旨。

该法典从保护妇女和未成年人利益角度出发，规定了对女工和童工的特殊保护措施。如未满

１８岁的未成年人和哺乳婴儿的妇女免除义务劳动的义务 （第１２、１３条）；禁止未成年人和妇女参

加特别艰苦和有害健康的工作以及夜间工作 （第１２９条、１３０条）；孕妇和乳妇不得加班，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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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 （１９４８年８月），载 《华北人民政府法令汇编》第一集，华北人民政府秘书厅１９４９

年编印。转引自张希坡、韩延龙主编：《中国革命法制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５３页。

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苏维埃中国》，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１９５７年翻印，第８９页。

参见苏春荣：《解放战争时期哈尔滨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历史经验》，载孙雅坤：《北满革命根据地专题论文集》，哈

尔滨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３１２页。

１９１８年１２月由司法人民委员部颁布的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劳动法典》为苏俄第一部劳动法典。为

了适应新经济政策的需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３０日通过了新的 《苏俄劳动法典》，即本文中所指

的１９２２年 《苏俄劳动法典》。这部法典直至１９７２年４月１日才被第三部 《苏俄劳动法典》所取代。１９２２年 《苏俄劳

动法典》在１９３４年进行了修订，将第一章第三条、第二章 “劳动力雇用及供给的程序”和第九章第８７条废除。



了孕妇和乳妇的休假制度 （第１３２、１３３、１３４条）；规定通过抚恤金和救助金等对社会弱势群体

进行保护 （第１７６条）。以上规定体现了对人民中弱势群体的极大关注。

为了充分保护工人的利益，该法典规定，职工会是企业中工人的法定代表机构，职工会有权

代表工人及职员与雇主签订集体合同，保护工人和职员利益。即 “职工会 （产业工会）在国家

的、公共的及私人的各企业、机关与农场中，为联合雇佣工作公民之组织，有权以雇佣工作人员

名义，作为缔结集体合同之一方，与各种机关接洽，并在劳动与生活的一切问题上有权代表雇佣

工作人员”（第１５１条）。第１５４条规定职工会有权购置财产、占有财产、缔结各种契约及为各种

法律行为等；第１５５条规定 “一切国家机关均应依照苏俄宪法的规定，对职工会及职工联合会予

以一切协助。供给房舍，并给与使用邮政、电信、电话、公路及水路交通等类之优待办法。”为

劳动者权益保护提供了机构和物质保障。

在工资方面，该法典第７０至７６条对计件工资形式进行了具体规定。此外，为了保障工人的

健康和休息休假的权利，该法典第９４条规定：“每日正常工作时间之连续，不得超过八小时。”

从劳动保险费的缴纳方式也可以看出法典对工人利益的重视与保护。该法典第１７８条规定：

“保险费应由企业、机关、农场或使用雇佣劳动之人缴纳之，无权向被保险人征收，亦不得由工

资项下扣除。”

２．１９４８年 《哈尔滨特别市战时暂行劳动条例》

１９４６年６月哈尔滨解放时，有７０多万人口，工商业比较发达，产业工人十分集中。发达的

工商业和众多的产业工人之间的劳动关系急需劳动法予以调整。基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充分

调动劳资双方的积极性，支援解放战争的需要，１９４８年１月２０日中共哈尔滨特别市委员会制定

了 《战时暂行劳动法 （草案）》。〔２８〕随后召开的第二届哈尔滨职工代表大会及东北职工代表大会

对该草案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后来于１９４８年８月在哈尔滨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讨论通

过，正式定名为 《哈尔滨特别市战时暂行劳动条例》（以下简称条例）。〔２９〕

该条例在立法宗旨、对特殊群体的保护、职工会以及计件工资等方面都体现了与１９２２年

《苏俄劳动法典》的相同或相似性，同时基于国情，又对一些规定进行了变通和改造，实现了从

“保障劳动者利益”到 “劳资两利”的重大转变。

在立法宗旨上，《条例》第２条规定立法目的之一是 “适当的改善劳动条件，保证劳动者战

时之必须生活。废除对工人实行的半封建的超经济剥削。”〔３０〕《条例》与１９２２年 《苏俄劳动法

典》相同，均有保护工人利益的条款的相关规定。

受 《苏俄劳动法典》影响，《条例》也有对特殊群体的保护条文，即不得使用未满十四周岁

的童工 （第２１条）以及女工、女职员的产前、产后休假制度和哺乳婴儿的时间等 （第２２条）。

此外，《条例》也规定了通过抚恤金和救助金等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保护 （第２１条）。

为了保障工人的利益，《条例》也仿照１９２２年 《苏俄劳动法典》，规定职工会是工人的代表

机构，“劳动者所组织之职工会为法定团体，有代表工人、职员积极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

人民武装、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及其广泛活动的权利和责任；其在企业内部关系

和劳资关系上，有代表工人、职员与公营企业管理机关及私营企业主签订合同及办理各种交涉之

权利”（第４条）。另外， 《条例》也仿照 《苏俄劳动法典》将签订集体合同的权利交与职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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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暂行劳动法 （草案）》是解放后哈尔滨最早颁布的地方性劳动法规。该法是为了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保障工

人的福利，及提高工人战时劳动热忱而制定。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有的条款内容提得过早、过死，对资本家发

展生产的积极性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在１９４８年８月 《哈尔滨特别市战时暂行劳动条例》颁行后，草案即被废止。

第二届哈尔滨职工代表大会于１９４８年５月１日召开。《哈尔滨日报》１９４８年２月２７日。

《条例》见哈尔滨市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全宗号１，目录号１，案卷号１９８。



（第３１条），但没有像该法典那样，以法律的形式赋予职工会行使权利的物质保障。

对于苏联的计件工资制，１９４８年３月２０日的 《哈尔滨日报》曾以 《介绍苏联国营工厂按件

工资制度》为题，对计件工资进行了介绍。《条例》也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计件工资形式，认为

“计件制有刺激生产作用，应当推行”（１７条）。

为了充分调动劳资双方的积极性，《条例》在关于劳动时间和劳动保险方面做出了与苏联劳

动法不同的规定。《条例》根据哈尔滨解放区支援战争前线的实际情况，规定工作时间一般为八

小时至十小时 （第１２条），而没有效仿 《苏俄劳动法典》规定八小时工作制。《条例》的规定与

工农民主政权时期照搬苏联劳动法，一律机械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过多的休假日等脱离国情的

内容相比，更加符合城市经济建设的需要。〔３１〕由于该 《条例》是在１９４８年８月１日在哈尔滨召

开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通过的，因此，对全国各解放区起到了示范作用。１９４９年７月全国工

会工作会议制定的 《关于私营工商企业劳资双方订立集体合同的暂行办法》规定：“职工每日劳

动时间以８ １０小时为原则，最多不得超过１２小时。”〔３２〕《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中关于劳动时间也进行了相同的规定。〔３３〕

关于劳动保险，《条例》的第３５条规定：“国营、公营与私营企业，须缴纳等于全部工资支

出百分之三的劳动保险基金。职工缴纳等于工资百分之零点五的劳动保险基金。”苏俄劳动法规

定企业职工的保险费全部由资方缴纳，而 《条例》则规定由资方和劳动者按一定比例共同缴纳。

这一规定与苏俄、工农民主政权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劳动保险费的缴纳方式都不同。〔３４〕在哈

尔滨解放区特殊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这种由劳资双方共同缴纳劳动保险费的形式是必然选择，对

实现劳资两利、发展城市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他解放区为了保护职工健康，减轻职工战时生

活困难，实现 “劳资两利”，也实行了与哈尔滨解放区类似的战时劳动保险制度。〔３５〕

总体来说，《条例》受 《苏俄劳动法典》的影响较大，如标语口号式内容较多，可操作性差，

立法技术不成熟，突出战时性和暂行性，对劳动法的整体布局缺乏合理性的考虑等等。但这部劳

动法规的出台，适应了战时条件和发展工商业的需要，是平衡劳资关系的一次尝试，因此是符合

当时社会发展的明智之举。它对以往根据地劳动法中过分强调保护工人利益的左倾路线有大的改

变，是中国共产党劳动立法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

二、哈尔滨解放区法制建设受苏联法影响的主要原因

（一）苏联红军的进驻

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对苏联法规的在哈尔滨解放区的直接适用有重大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为减少美军伤亡、加速日本投降，美国总统罗斯福开始寻求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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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第１４条规定，所有雇佣劳动者，通常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８小时。第１９条规定，每

人每周须有连续不断的４２小时的连续休息。１９２２年至１９２９年的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关于劳动时间等的决议也都通过

了８小时工作制案和连续休息的时间。

转引自前引 〔２４〕，张希坡等主编书，第６７２页。

《共同纲领》第３２条也同样规定，“公私企业目前一般应实行八小时至十小时的工作制，特殊情况得斟酌办理。”参

见国家劳动总局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劳动立法资料汇编》，工人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０页。

１９５４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第８条规定：“凡根据本条例实行劳动保险的企业，其行政方面或资方须

按月缴纳相当于各该企业全部工人与职员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三，作为劳动保险金。此项劳动保险金，不得在工人与

职员工资内扣除，并不得向工人与职员另行征收。”

太原国营公营企业也采取了劳动保险费由资方和劳方共同分担的方式。参见 《太原国营公营企业劳动保险暂行办法》

（１９４９年７月５日），载太原军事管制委员会 《政策法令汇集》第二册。转引自前引 〔２４〕，张希坡等主编书，第６７０

页。



联对日作战的可能性。１９４５年２月，美国、英国和苏联三国领导人举行雅尔塔会议 （亦称为克里

米亚会议），签订了 《雅尔塔议定书》和秘密的 《雅尔塔协定》。同年８月１４日，苏联与中国在

莫斯科签署了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该条约及其相关协议为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提

供了合法依据，也为苏联法在哈尔滨的直接适用并进而影响哈尔滨解放区的法制建设提供了条

件。此后，苏联红军发布的 “一号布告”对哈尔滨解放区的军事管制制度产生了直接影响。

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０日，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８月２１日，根据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

成立了苏联红军哈尔滨卫戍司令部，并发布 “一号布告”。〔３６〕该布告宣布为维持市内和郊区的正

常生活和秩序，由苏联红军对哈尔滨实行军事管制。〔３７〕其基本内容为收缴武器、解除非法武装，

并限制市民通行时间。为了使哈尔滨各机关部门正常运转，“一号布告”要求 “所有的民政机关

应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苏联红军 “尽力帮助地方当局和平民，保障学校、医院、诊所以及其

他文化和公共设施与企业的正常工作。”〔３８〕另外，“一号布告”还根据１９３６年苏联宪法保护公民

信仰自由的原则，对哈尔滨 “寺院和教堂的宗教活动不予禁止”。〔３９〕当时，哈尔滨社会秩序比较

混乱，又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一号布告”的发布使哈尔滨的社会秩序明显好转。

苏联红军在哈尔滨的军管制度所收到的良好效果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哈尔滨解放区实

行军管提供了借鉴。１９４６年４月２８日，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自卫军接管哈尔滨，立即成立了卫

戍司令部，并仿照苏联红军的做法，宣布对哈尔滨实行军事管制。哈尔滨卫戍司令部发布的第一

号、第二号布告与苏联红军在哈尔滨发布的 “一号布告”的内容基本相同。主要内容为：解除非

法武装和收缴武器弹药；“自即日起，每日自下午九时，至翌日晨上午五时为戒严时间，在此时

间内如无特别通行证，任何人不得通行。”〔４０〕维护各机关部门的工作秩序。 “保护宗教庙宇”，

“各机关照常办公、各学校照常上课、各商店照常营业。”〔４１〕

从以上内容看，哈尔滨解放区的军管制度受到了苏联军管制度的直接影响，其内容基本相

同，这是后来哈尔滨解放区法制建设受苏联法影响的直接原因。

（二）毗邻苏联的地理环境

哈尔滨城市化进程始于中东铁路的修筑。１８９６年沙俄在与清政府签订的 《中俄密约》，及随

后又签订的 《旅大租地条约》中，攫取了修筑贯通中国东北，全长２４８９公里的 “丁”字形的中

东铁路的特权，哈尔滨正是处在这一 “丁”字形的交叉点上。铁路建成后，哈尔滨作为中东铁路

附属地的政治与经济中心，成为沙皇俄国的殖民地。俄国十月革命后，哈尔滨的治权被中国收

回。哈尔滨成为中国离苏联最近的大城市。地理位置的相临性为哈尔滨接受苏联的革命思想与法

制精神提供了便利条件。

解放前哈尔滨市俄侨、苏侨人口众多，在全市总人口中占很大比例，这是哈尔滨所特有的现

象。人数众多的俄侨、苏侨所带来的法律传统、法律意识与当地的法律文化相融合，为哈尔滨开

放的国际化氛围和受苏联法的影响提供了法文化因素。

（三）广大干部的苏联情结

哈尔滨解放区的干部多出自东北抗日民主联军、抗日革命根据地以及哈尔滨本地。抗联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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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别洛鲍罗多夫：《突向哈尔滨》，军事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８４页。

雅尔塔会议签订的 《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红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

协定》是关于中国合法政府与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作战时军事指挥与行政权属的问题。根据该协议，苏联红军在进驻

哈尔滨初期实行军事管制，于１９４６年月１月１日，将行政管理权交给中国哈尔滨市政府，但１９４６年月１月１日以

后，苏联红军仍享有军事管制权，负责城市治安与城市防卫。参见金东吉编译：《苏联出兵东北纪实》，四川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６页。

〔３９〕 前引 〔３６〕，别洛鲍罗多夫书，第１８４页。

〔４１〕 哈尔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哈尔滨市志·人物附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８４页。



多出自１９４２年８月在苏联境内成立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由于在与日军的战斗中常常撤退至

苏联境内，所以对苏联有一种天然的亲缘性。〔４２〕来自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干部由于在抗日根据地

的法制建设中已经大量的借鉴了苏联法，对苏联法的接受也自然顺理成章。而在哈尔滨本地吸收

的新干部，在很大程度上对苏联有一种崇拜心理，因此也乐于接受苏联法。这种苏联情结普遍存

在于哈尔滨党政领导干部中，解放区在法制建设中对苏联经验进行借鉴与广大干部的这种情结有

着重要关系。

（四）共产党对法制建设的领导

无产阶级政党作为俄国苏维埃政权的缔造者，对苏维埃政权的所有工作负有绝对的领导责

任。１９３６年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 （根本法）》规定：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苏联

最高苏维埃 （第３０条），苏联的立法权只能由苏联最高苏维埃行使 （第３２条）；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国家权力的最高执行和发布命令的机关是苏联部长会议 （第６４条）。〔４３〕但最高苏维

埃和部长会议都要执行党中央的决议。党的各级组织具体行使着国家政权机关的各种职能。〔４４〕

同样，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与法制建设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在１９４８年 《哈尔滨特别市政府关于

健全组织领导中的一些问题的指示》中，中国共产党就已经认识到农村与城市法制建设的不同，

指出 “由于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的集中性和复杂性，要针对着这个特点做好我们的工作”，“特别是

城市，要求在政策法令上及制度上的统一和领导行动上的集中一致，更具有重要意义。”〔４５〕由于

哈尔滨解放区的法制建设与苏联相同，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体现在

立法指导思想上，就是按照苏联经验，在哈尔滨解放区摸索建立城市法制秩序。

（五）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

十月革命催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价值观上来说，社会主义有一系列公平、正义的

主张，如按劳取酬、反对压迫和剥削等，这些口号直指当时资本主义的弊端，给人们一种新的理

念、新的感受，使人们从中看到希望和曙光。”〔４６〕这种感染力推动了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苏联在经济发展与法制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吸引着中国解放区在政权与法制建设方面以苏联

为榜样。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敌视的态度，只有苏联对

中国及中国革命表现出莫大的同情与支持，加之意识形态的相同性，解放区借鉴苏联的革命加法

制模式自然成为不二的选择。可以说，苏联的成功经验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从根本上推动了

解放区对苏联法制的借鉴。

（六）中国共产党的成熟

哈尔滨解放区将苏联法的基本精神和原则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苏联法进行 “中国化”的实

践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重要体现。

哈尔滨解放区的法制建设历程表明，在工农民主政权、抗日民主政权的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

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的立法指导思想更加成熟。在工农民主政权法制建设时期，由于对苏联的

崇拜和对无剥削社会的渴望，中国共产党把苏联法制建设的理论和经验视为必然选择进行移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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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赵亮、纪松：《冯仲云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１９３６年苏联宪法第３０条：Высшиморганом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властиСССРявляетсяВерховныйСоветСССР．第３２条：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аявласть СССР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ся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Верховным Советом СССР． 第 ６４ 条：Высшим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ымираспорядительныморганом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властиСоюзаСоветских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Республик

являетсяСоветНародныхКомиссаровСССР．

列宁曾说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对于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 《列宁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６０年版，第２６３页。

哈尔滨市档案馆编：《哈尔滨市政权建设》（内部文献），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０页。

俞邃：《十月革命不等于前苏联模式》，《南方周末》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８日。



照搬，并按照苏联的样板急速地建立起了一种与一切剥削阶级政权法制截然不同的新的法律制度

体系。但由于国情的差异，苏化的法不但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反而因为与本土实际不符而出现

各种 “左”的偏向。到了抗日民主政权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对苏联法制进行经验

化提炼，使新民主主义的法制建设与中国国情逐渐趋于一致。

哈尔滨解放区是中国共产党最早解放的大城市，成为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

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均设在哈尔滨，彭真、陈云、李富春、罗荣桓、林

枫、王稼祥、李立三等同志均为哈尔滨解放区的党员干部作过时事政策报告。哈尔滨解放区各市

直机关也根据市委的要求开展了对马列主义、党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运用

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认识、分析和解决在哈尔滨解放区革命和法制建设中出现的

实际问题。〔４７〕在法制建设过程中，当地党政领导人有意识的结合国情，对苏联法进行选择鉴别，

逐步形成了适合哈尔滨解放区城市管理和建设的法规政策体系。

哈尔滨解放区从１９４６年４月至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各部门共制定法规１２７件，其中，市委２４件，

市政府７５件，参议会８件，市法院１０件，卫戍司令部１０件。中共哈尔滨市委直接参与政策与

法规的制定，成为当时重要的立法主体，与苏联党的组织也是政策法规的制定主体的特点相同。

哈尔滨解放区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对苏联法的借鉴是必然的，但此时的中国共产党的法制

建设指导思想已较成熟，跳出了理想化的对苏联法的照搬模式，而是根据国情，在以城市为中心

的法制建设的挑战与危机面前将苏联法不断内化和 “中国化”，积累了初步的以城市为中心的法

制建设经验，对华北解放区以及新中国的法制建设都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七）恢复发展经济和支援前线的需要

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后面临着国内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经济状况极端恶化，恢复经

济，发展生产成为当时苏联制定法律的重要任务。

重视经济法制建设是哈尔滨解放区学习借鉴苏联的重要方面。为了支援前线，必须最大限度

的团结。哈尔滨解放区对苏联经济法规进行了大规模的借鉴，保护和扶植工商业，发展多种经济

形式，并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一套建立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经验。根据 《哈尔滨市施政纲领》

关于工商业者享有经营正当营业的自由的规定，民主政府在私营企业中推广了劳资合作经验，实

行了劳资分红分配制并且通过劳动时间、劳动工资以及劳动保险的灵活规定，缓和了劳资矛盾。

解放区民主政府意识到发展工商业对支援前线的重要性，及时采取了保护工商业的措施，于１９４８

年１月２７日和３月１４日分别发布了 《战时工商业保护和管理暂行条例》和 《关于保护工商业问

题》的布告，进一步明确了党和政府 “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合法营业不受侵犯”的政策，使工

商业者增强了对共产党的信任，努力生产，从而使哈尔滨解放区的工商业呈现出大发展的趋势，

为支援前线提供了重要的保障。〔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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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解放后，市委即要求各级党员干部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的学习。１９４８年９月，市委发出

“关于加强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强调坚持经常的教育制度，使党员干部学习进一步走向正规化和制度化。参见尹

吉堂：《解放战争时期哈尔滨党的建设探讨》，载孙雅坤编：《北满革命根据地专题论文集》，哈尔滨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版，第５３页。

据统计，哈尔滨解放区截止到１９４７年１２月，全市工商企业的发展已具一定规模，有商业企业１０２７７家。其中公营

２２家，私营９７５７家，公私合营１家，合作社营８８家，侨商４０９家；职工总数为３１２７０人；总资本为２３亿。有工业

企业１２４８２家，其中公营１３３家，私营１１９３３家，公私合营２２家，合作社营７１家，侨商３２３家；职工总数为５９６８４

人；总资本为５５６亿元。工业企业户数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商业企业户数。参见哈尔滨市档案馆编：《哈尔滨大事

记 （１９４６－１９６６年）》（内部发行），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８页。



三、结论与反思

哈尔滨解放区的法制建设既受苏联革命法制的影响，又表现出自身的特色，是连接工农民主

政权、抗日民主政权的法制建设以及新中国法制建设的重要一环。

（一）革命法制由农村走向城市的重要转折。

工农民主政权时期和抗日民主政权时期的革命法制是以农村为中心展开的，进行土地立法，

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是当时革命法制建设的核心。

哈尔滨作为第一个解放的大城市，要求加强政权与法制建设这一点与苏联十月革命相同。中

国共产党开始从农村和小农经济向城市和工商业经济，从 “限定”的民主政治到 “广泛”的民主

政治转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为建立国家政权积累经验的首次尝试。哈尔滨

解放区大量的经济法规体现了共产党人从 “打土豪，分田地”、“二五减租”到 “恢复与发展工商

业，繁荣市面”的转折，也是中国革命法制从农村到城市的转折。

（二）苏联法制成功经验中国化的重要转折。

在中国革命法制进程中，苏联法对工农民主政权、抗日民主政权和哈尔滨解放区法制建设的

影响是持续的。

工农民主政权的法制建设受苏联法的影响程度最深。它摧毁旧法创建新法，奠定了新民主主

义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制度。但对苏联法制进行机械的模仿照搬，某些方面存在严重不适合国

情的问题。抗日民主政权时期，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基于政治的需要，共产党的法律政策发生

了一系列变化，苏联法对抗日民主政权法制的影响相对弱化。

与以往根据地政权不同的是，哈尔滨解放区既借鉴了苏联法的成功经验，又将其与哈尔滨解

放区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使其适合解放区的现实需要，并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法律制度。

哈尔滨解放区法制建设中对苏联法的 “中国化”及其所取得的成就足以说明中国完全有能力也有

必要在借鉴别国法律制度的同时，进行适合国情的改造与超越，这是一种明显的进步。

（三）由局部法、区域法向国家法发展的重要转折

以往革命根据地的政权与法制建设实际上属于局部、区域规模，与国民党政权相比，革命根

据地处于战略上的守势，属于 “星星之火”状态。因此，法制建设大多体现革命的近期目标，全

面保障工农大众利益仅仅是停留在理论上，缺乏可操作性。

哈尔滨解放区建立后，中国革命形势已经明朗，由战略上的守势转为攻势，星星之火开始燎

原，建立全国政权已指日可待。因此，哈尔滨解放区政权及法制建设已具有为建立国家政权摸索

经验，尝试路径的使命。

哈尔滨解放区的法制建设立足于哈尔滨，着眼于全中国，“把哈尔滨解放区作为争取民主的

中心，实现哈尔滨市的民主，进而实现北满的民主、东北的民主以至最终实现全中国的民主。”

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４９〕哈尔滨解放区实现了从单一的小农经济到多种

经济形式的并存，并以法律形式保障多种经济形式的正确发展方向，为全国解放后经济发展模式

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在劳动法规方面进行了 “劳资两利”原则的首次实践，为建国初期平衡劳资

关系提供了借鉴。哈尔滨解放区的宪政、经济以及劳动法规反映了中国革命法制由局部、区域走

向全国的进程，为新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建设起到了先行及试验的作用，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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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参见１９４６年７月１６日 《松江省政府主席冯仲云在市临参会成立大会上的致词》，哈尔滨市档案馆馆藏革命历史档

案，全宗号３，目录号１，案卷号９。



（四）强调法的工具性

在苏联，法被认为是无产阶级意志的体现，是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和保障无产阶级利益的工

具。哈尔滨解放战争时期的法制建设受苏联影响，也将法律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强调集中性和

阶级意志性，在法律条文中含有过多的政治术语。法的工具论长期以来对我国理论界影响深远。

虽然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这种观点受到了冲击与挑战，但时至今日，在国家统编的大学法学教

材中，对法的本质的界定仍然如是。

（五）立法具有军事化色彩

由于当时哈尔滨市处于军事管制阶段，因此从１９４６年 《哈尔滨市施政纲领》和其它法律文

件的内容来看，主要条款的制订明显体现军事长官的意志。哈尔滨市的军政领导在临时参议会成

立大会的讲话中提到的经济建设、文化教育、人民武装等问题均在施政纲领和其它法律文件中有

所反映，体现了立法的政策导向。这点和苏联十月革命时期法律的军事化特征基本相同。法律具

有军事化色彩是由当时的战争环境和为了满足战争需要的主客观原因决定的，但军事化色彩的法

律往往具有临时性、体现长官意志和忽视公民个人权益保障的特性，与法制的稳定性、人权保障

目的相悖。

（六）以政策代替法律

由于战争时期的特殊形势，在法律还来不及制定的情况下，共产党的政策在哈尔滨解放区政

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和苏联是相同的。以政策代替法律是由当时革命战争形

势决定的，在当时曾经一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给法制的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法律和

党的政策虽然联系紧密、相辅相成，然而，它们毕竟是两种社会规范，有各自的特点和作用，二

者不能相互代替。建国后，在传统的思维惯性的影响下，我国重政策轻法律的现象更加突出，法

律成为政策的工具，法律的发展变化依赖于政策的发展变化。政策如果符合社会的发展，法律也

就以 “良法”的面目出现，相反，如果政策错了，法律就可能成为 “恶法”，文革时期完全以政

策代替法律的惨痛教训就是例证。这种状况造成了人们根深蒂固的政策意识，并成为对国家权力

制约和法治实现的阻碍因素。

（七）正确看待历史经验

在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中，苏联法对中国的法制建设影响时间最长，程度最深，有利有

弊。对于这种影响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我们都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尊重我们的前辈在当时

的历史条件下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吸取更多的经验教训，学会怎样在今天的条件下选

择正确的行动。

受苏联法影响的哈尔滨解放区的法制建设是几十年来苏联法影响中国法制建设历程的一个重

要环节。希望通过本文，能对上述问题的研究补充一个空白，以有益于今天的法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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